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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周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至15:00

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远大南街6号院鲁迅文创园5号楼公司会议室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立宁先生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879人，代表股份136,351,632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10.3533％。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1人，代表股份94,382,7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1666％。
（2）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868

人，代表股份41,968,836股，占公司总股份3.1867％。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位见证律师以现场
或视频远程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位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提案1.00 关于公司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158,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249％；反对3,824,77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051％；弃权 368,1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198,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783％；反对 3,824,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54％；弃权368,1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3％。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提案2.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66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271％；反对5,337,9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49％；弃权351,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701,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571％；反对 5,337,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208％；弃权351,8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2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提案3.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693,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502％；反对5,326,2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063％；弃权 332,0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733,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038％；反对 5,326,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35％；弃权332,0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7％。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提案4.00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946,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692％；反对4,012,37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427％；弃权 392,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986,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632％；反对 4,012,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538％；弃权392,8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提案5.00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78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08％；反对3,178,47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311％；弃权 392,8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3,820,3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006％；反对 3,178,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164％；弃权392,86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委派的两位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

师认为，雷科防务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与会董事签名的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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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职工代表会议，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通过，同意选举王
长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会议选举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王长杰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王长杰先生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本次选举完成后，王长杰先生将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再担任非职工
代表董事。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不变。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附件：王长杰先生简历
王长杰先生，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

工程师职称。曾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自2024年11月8日起任公司董事，现任公司职工
代表董事，北京理工雷科空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日，王长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第3.2.2条规定不得被提名的情形。王长杰先生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5-042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锦绣香江花园会议中心五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2
2,194,454,234

67.5298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0日，公司总股本为3,268,438,122股,由于公司

存在股份回购账户，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享有本次会议表决权的情
况，无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8,833,900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249,604,222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副董事长修山城先生主

持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副董事长修山城先生、董事范菲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

长翟美卿女士、董事刘根森先生、董事翟栋梁先生、独立董事陈锦棋先生、独立董事甘小月女士及独
立董事庞磊先生视频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公司监事陈昭菲女士、监事张柯先生、监事刘静女士现场出席
本次会议；监事黄杰辉先生视频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吴光辉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的列席本次会议 。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3,556,134
比例（%）

99.9590

反对

票数

725,850
比例（%）

0.0330

弃权

票数

172,250
比例（%）

0.0080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93,596,034
比例（%）

99.9608

反对

票数

712,350
比例（%）

0.0324

弃权

票数

145,850
比例（%）

0.0068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及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2,361,511
比例（%）

99.4489

反对

票数

11,929,573
比例（%）

0.5436

弃权

票数

163,150
比例（%）

0.0075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82,507,111
比例（%）

99.4555

反对

票数

11,839,273
比例（%）

0.5395

弃权

票数

107,850
比例（%）

0.005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
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废止＜监

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1,878,692
21,918,592

10,684,069

10,829,669

比 例
（%）

96.0569
96.2321

46.9076

47.5469

反对

票数

725,850
712,350

11,929,573

11,839,273

比例（%）

3.1867
3.1275

52.3760

51.9795

弃权

票数

172,250
145,850

163,150

107,850

比 例
（%）

0.7564
0.6404

0.7164

0.473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涉及特别决议议案：3，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4
3、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审议议案不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熊洁、李小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熊洁律师和李小康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根

据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2025-041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广州番禺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番禺锦
江”）

20,400.00万元

32,575.52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万元）

0
209,284.06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

其他风险提示

35.48%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下□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5年11月，为满足番禺锦江公司的发展需要，番禺锦江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申请贷款。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本公司”、
“公司”或“上市公司”）持有番禺锦江公司51.0007%的股权，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贷款本金余额不超
过人民币20,4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不存在反担保。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大瀑布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大瀑布”）、番禺锦江公司对该笔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 2025年 5月 19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

议案》，该议案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日止。根据该议案的规定，2025年度公司拟对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
的融资提供合计人民币32.2亿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对象的范围包括：公司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之间按股权比例相互提供担保，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按股权比例相互提供担保，公
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按股权比例为联营、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不含关联方）。担保实际发生
时，在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可以从其他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
中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只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
中调剂使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计划的前提下，在上述全年担保额度内，单笔不超过20亿元的
担保事项，由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由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的担保协议；单笔超过20亿
元的担保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截至目前，香江控股及其子公司新增担保金额总计57,450万元，未超过全年最高额度。本次单
笔贷款金额未超过20亿元，公司已召开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被担保人类型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广州番禺锦江房地产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R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其51.0007%的股权，盈泰地产持有其48.9993%的股权

翟栋梁

91440113724336394C
2000年06月22日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里仁洞迎宾路西侧锦绣香江花园

人民币25,505.71万元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租赁；项目投资；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投资；房地产中介
服务；室内装饰、装修。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55,302.72
157,908.97
97,393.75
4,943.18
-2,119.98

2024年度（经审计）

200,534.78
108,506.68
92,028.10
6,556.88
-4,982.92

（二）被担保人失信情况
被担保人番禺锦江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合同双方：番禺锦江（借款人）、招商银行（贷款人）
(2)贷款币种和金额：40,000.00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肆亿元整）

(3)贷款用途：只能用于香江壹号二阶段1#2#5#6#号楼（暂用名）。

(4)贷款期限：为期60个月，自2025年11月1日起至2030年10月31日止。

(5)贷款种类：房地产开发贷款

(6)合同生效：经双方有权签字人签字或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不可撤销担保书》

(1)合同双方：香江控股（担保人）、招商银行（债权人）

(2)保证的借款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4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

金、保理费用和实现债权等其他一切相关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保证责任期间：为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借款或其他债务展期的，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4)保证范围：招商银行根据主合同向债务人发放的贷款、议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

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因履行主合同项下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所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债务

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及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在主合同项下所贴现的全部汇票

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和迟延履行金；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及其他一

切相关费用。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书的生效：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主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后生效。

3、《抵押合同》

(1)合同双方：番禺锦江（抵押人）、招商银行（抵押权人）

(2)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下的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

行金实现抵押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3)抵押物：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锦绣路138号的23套住宅物业，具体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4)合同生效：经双方有权签字人签字或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4、《抵押合同》

(1)合同双方：广州大瀑布（抵押人）、招商银行（抵押权人）

(2)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下的债务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

行金实现抵押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3)抵押物：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锦绣香江御泉山庄的7套自持物业，具体以签订的合同为

准。

(4)合同生效：经双方有权签字人签字或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上市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番禺锦江提供担保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截至2025年9月30日，番

禺锦江的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且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全面掌握其运营和管理情况，并

对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

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控股子公司的持续发展，满足其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番禺锦江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
担保，相关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番禺锦江提供20,400.00万元的担保，截止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上市公

司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09,284.06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占
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5.48%。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子公司对外提供反担保的总额为
14,699.79万元（截至目前，公司无单独为并表体系外的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形，均为就上述对象为公司
及公司子公司担保提供的反担保）。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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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2、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二号会议室

3、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2
926,416,816
50.6389

4、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林楠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兼总裁林楠棋先生、董事兼副总裁幸志伟先生、独立

董事覃业志先生、沈小旭女士现场出席；董事长朱保国先生、副董事长刘广霞女士、董事兼副总裁、财

务负责人邱庆丰先生、独立董事印晓星先生、彭娟女士以视频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余孝云先生、李楠女士、彭金花女士均以视频方式出席；

（3）董事会秘书朱一帆先生现场出席，副总裁唐廷科先生、杜艳媚女士、张雷明先生以视频方式

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4,923,057
比例（%）

99.8387

反对

票数

1,281,902
比例（%）

0.1383

弃权

票数

211,857
比例（%）

0.0230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相关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4,949,356
比例（%）

99.8415

反对

票数

1,276,702
比例（%）

0.1378

弃权

票数

190,758
比例（%）

0.0207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4,940,656
比例（%）

99.8406

反对

票数

1,286,703
比例（%）

0.1388

弃权

票数

189,457
比例（%）

0.0206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4,960,577
比例（%）

99.8428

反对

票数

1,268,182
比例（%）

0.1368

弃权

票数

188,057
比例（%）

0.0204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4,921,476
比例（%）

99.8385

反对

票数

1,299,683
比例（%）

0.1402

弃权

票数

195,657
比例（%）

0.0213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4,911,076
比例（%）

99.8374

反对

票数

1,319,982
比例（%）

0.1424

弃权

票数

185,758
比例（%）

0.0202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类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24,836,876
比例（%）

99.8294

反对

票数

1,367,583
比例（%）

0.1476

弃权

票数

212,357
比例（%）

0.023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
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9,269,404

比例（%）

95.1443

反对

票数

1,281,902

比例（%）

4.1670

弃权

票数

211,857

比例（%）

0.688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上述议案1为特别议案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上述议案1需公司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五、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皇甫天致、黄俐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

3、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之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2025-076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根

据新修订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由十名董事组成，包括职工董事一名。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合规运作，公司于同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关

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选举杨颖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详见附件）。杨颖女士将与其他九名现任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杨颖女士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职工董事的任职

资格。本次选举职工董事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杨颖女士：1990年生，毕业于中山大学，获临床医学硕士学位。曾于葛兰素史克GSK、恒瑞医药、

中国生物制药从事创新药上市前及上市后的临床研发、医学事务等工作，历任医学经理、医学高级经

理、医学副总监。于 2024年加入本公司，曾任集团临床医学部医学总监、现任临床研发中心主任。

杨颖女士在创新药临床研发、医学事务、药物警戒、质量稽查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杨颖女士与本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证券代码：688217 证券简称：睿昂基因 公告编号：2025-053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含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下同）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即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保荐机构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26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39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

人民币 18.4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603.8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6,
124.1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479.70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5月11日全

部到位，并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21年5月1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

会验[2021]4141号）。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公司董事会同意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内，并由公司与公司子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

管协议及五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投资项目及实施进度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肿瘤精准诊断试剂产业
化项目-试剂产业化项目

肿瘤精准诊断试剂产业
化项目-试剂研发中心项

目

国内营销网络升级建设
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投资总额

26,086.44

23,368.56

17,212.20
15,000.00
81,667.20

调整前募集
资金投资额

26,086.44

23,368.56

17,212.20
15,000.00
81,667.20

调整后募集资
金投资额

5,500.00

6,000.00

4,000.00
3,979.70
19,479.70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累计投入金额

5,528.15

5,118.06

4,179.20
4,167.81
18,993.22

实施
进度

已结项

实施中

已结项

已结项

三、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原因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原

则上应当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在支付人员薪酬、购买境外产品设备等事项中以募集资金直接支付

确有困难的，可以在以自筹资金支付后六个月内实施置换”。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存在使

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拟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情形，具体原因如下：

（一）公司募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支付项目人员的工资、奖金、补贴等相关薪酬费用。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规定，基本存款账户是存款人的主办账户，存款人日

常经营活动的资金收付及其工资、奖金和现金的支取，应通过该账户办理。

（二）根据税务机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有关部门的要求，公司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及

各项税费等费用的缴纳等均通过银行托收方式进行，若通过多个银行账户支付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困

难。

因此，为提高运营管理效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公司在募投项目后续实施期间，

拟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相关要求及实际情况并经相关审批后，通过自有资金预先支付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款项，后续在自有资金预先支付后六个月内从募集资金专户等额划转至自有

资金账户置换自有资金，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四、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

1、支付流程

（1）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由经办部门在签订合同时确认具体支付方式，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后，签订相关合同（无需签订合同的此流程省略）；

（2）根据募投项目实际需求，达到付款条件时，由经办部门填制付款申请单，注明付款方式，按公

司规定的资金使用审批程序逐级审核；

（3）财务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以及经办部门提供的付款方式及信息进行款项支付，并按

月编制当月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款项的汇总表。

2、置换流程

（1）综合考虑募投项目用款情况，由财务部每月填写置换申请单，并匹配相关付款清单及支付单

据，经公司内部流程审批后，公司可将等额募集资金由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转入各自的一般账户。

（2）公司建立置换募集资金款项的台账，台账应逐笔记载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各自一般账户交易

的时间、金额、账户等，相关交易合同、付款凭据以及履行的审批程序等建册存档，确保募集资金仅用

于相应募投项目。

（3）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询问等方式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和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核查与问询。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基于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定期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募投项目实施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推

进，不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与专项意见

（一）相关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先

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在履行内部相关审批程序后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该部分

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上述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事项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异

议。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217 证券简称：睿昂基因 公告编号：2025-052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奉贤区汇丰西路1817弄147号睿昂基因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6
26

7,156,599
7,156,599
12.9681
12.9681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55,855,89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

669,621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高尚先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周海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张成俐女士、副总经理谢立群女

士、财务总监王春娟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06,824
比例（%）

97.9072

反对

票数

149,575
比例（%）

2.0900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2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2,101
比例（%）

35.4073

反对

票数

149,575
比例（%）

64.5065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8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真鸣、湛益祥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睿昂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408 证券简称：安泰集团 编号：临2025—044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达到20%，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同时，截至

2025年11月14日收盘，公司股票连续10个交易日内（2025年11月3日至11月14日）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00%，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

● 公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10月9日至今涨幅达176.99%，公司股价短期内上涨幅度较大，高于

同期上证指数涨幅，且偏离公司基本面。公司目前的市净率为4.64，焦炭加工板块的市净率为1.48，
钢铁板块的市净率为1.17，公司目前的市净率高于所属行业板块的市净率，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

性炒作风险，未来可能存在股价快速下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

资。

● 公司 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78亿

元、-3.35亿元、-1.56亿元，未来行业的整体盈利水平存在不确定性。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

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也不存在其他正在筹划的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

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

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严重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自2025年11月13日以来连续2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同时，截至2025年11月14日收盘，公

司股票连续10个交易日内（2025年11月3日至11月14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00%，

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进行了认真自查，同时向公司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进行

了书面问询，核查情况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外部经营环境也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书

面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正在筹划的涉及上市公司的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

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

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也未涉及其他热点概念事项等情形。

（四）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均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公司股票交易自2025年10月9日至今涨幅达176.99%，分别于10月17日、

10月29日、11月4日、11月12日四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详见公司已披露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告》（临2025—035号、039号、040号、042号），于今日（11月14日）再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同

时，公司股票连续 10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00%，触及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

动。公司股价短期内上涨幅度较大，高于同期上证指数涨幅，且偏离公司基本面。公司目前的市净

率为4.64，焦炭加工板块的市净率为1.48，钢铁板块的市净率为1.17，公司目前的市净率高于所属行

业板块的市净率，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未来可能存在股价快速下跌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二）生产经营风险：公司2023年度、2024年度、2025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为-6.78亿元、-3.35亿元、-1.56亿元，未来行业的整体盈利水平存在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

公司经营风险。

（三）关联担保及大股东质押风险：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为关联方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5.58亿元，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69.07%。另外，公司控股股

东李安民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17,807,116股已全部质押，为新泰钢铁的融资业务提供质押

担保，提醒投资者注意公司及大股东的担保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信息均以在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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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未判决，原告变更诉讼请求。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全资子公司上海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材料公

司”）和控股子公司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新材料”）为被告。

● 涉案的金额：合计人民币4.3亿元以及全部诉讼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案件的判决结果尚不确定，其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需以法院生效判决结果为准。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子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收到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阿克马公司（Arkema Inc.）对新材料公司和广西新材料提起

诉讼。在起诉状中，阿克马公司声称新材料公司和广西新材料侵犯其专利权，申请经济赔偿共计4.3
亿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日披露的《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二、进展情况

2025年11月14日，公司子公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件材料，原告阿克马公司变更

了诉讼请求。原请求判令新材料公司和广西新材料共同赔偿经济损失4.3亿元；现变更为请求判令

新材料公司就其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4.3亿元，广西新材料对新材料公司应承担赔偿款中的1.1亿

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注：总金额4.3亿元未变化）。其他请求不变。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在审理中，

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需以法院生效判决结果为准。公司将全力应诉，依法采取相关

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将根据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